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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112學年第 2次校務會議紀錄 
 

壹、時    間：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19日(星期五)上午 11時 00分     

貳、地    點：2樓簡報室 

叁、出席人員：詳附件 

肆、主    席：林泰安校長                                  紀錄：薛協泠 

伍、主席致詞：  

     各位校務會議的委員們大家早安:今日是本學期最後一天，感謝大家撥冗參與這學 

     次的校務會議。透過今日會議，先與大家拜個早年，祝福各位新年新氣象。另今 

     日有些議案，必須透過校務會議共同討論，若各位委員有其他的提議可於臨時動 

     議提出，謝謝。 

 陸、各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朱文源主任： 

 1.九年級寒假學藝活動今天開始(1/19-2/2)，感謝九導及任課老師們。 

 2.第二學期的課輔開始日期: 

   九年級:第 8節課輔&夜自習---113.2.19(一)。 

   八年級:第 8節課輔---113.2.26(一)。 

 3.5/18~5/19國中教育會考。 

 4.6/28休業式，7/1暑假開始。 

 5.第一次段考第 07週:3/26、27(二、三)。 

   第二次段考第 14週:5/16、17(四、五)。 

   第三次段考第 21週:6/26、27(三、四)。 

 6.113學年複習考 

   第三次：113.02.21-22，第四次：113.04.16-17。 

 7.【學生成績評量注意事項】---得公告說明學生分數之分布情形，但不得公開呈 

   現個別學生在班級及學校排名。 

 二、學務處許嘉祐主任： 

    1.2/16(五)開始供餐，2月各班廠商供餐比照 1月份。 

    2.3/1(五)朝會將進行全校防災演練。 

    3.秩序評分於 2/26開始；整潔評分於 3/4開始。 

    4.防災演練：利用早自習時間 

      (1)八年級：2/17(六) 

      (2)七年級：2/23(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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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九年級：2/27(二) 

      (4)全校：3/1(五)   

 三、總務處蔡宜芬主任： 

   1.感謝親師及行政團隊全力支持，讓本校 112年度工程均已順利完成，113年度整 

     修工程為信義樓屋頂防漏工程、校園圍牆整建工程、活動中心無障礙電梯工程。 

     目前正規劃中，預定於 113年 5月起陸續施工，同仁若對此項工程有任何建議， 

     請隨時向總務處反應，您的寶貴意見將是我們重要的參考，謝謝您！ 

   2.2/3-2/7進行全校班級冷氣清潔保養作業。 

   3.2/13-14清洗水塔,全校停水。 

   4.2/13校園環境清消(含教室.辦公室及活動中心等區域)。 

 四、輔導室梁永芳主任： 

   1.112學年度第 2學期學校日將於 3/1(五)召開。 

   2.4/30(二)九年級包高中活動 

   3.關於申請免修或縮修事宜，請詳閱本校公告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計畫及附件，可先 

     諮詢特教組長後，再行填寫相關申請資料報名。即日起至 3/5 (二)下午 4時受 

     理資優縮短修業年限申請。 

   4.本學期學習中心開課時間為 2/22(四)。 

   5.學習中心課後照顧班開辦情形：九年級 2/19(一)、七八年級 2/26(一)開課。 

 五、人事室游曉芙主任：  

 (一)公務人員兼職 

   1.公務員服務法第 15條規定：公務員得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依個人才藝表現，獲 

     取適當報酬，並得就其財產之處分、智慧財產權及肖像權之授權行使，獲取合理 

     對價。前項之行為，對公務員名譽、政府信譽、其本職性質有妨礙或有利益衝突 

     者，不得為之。 

   2.所稱合理對價係包括其從事薦證、代言、宣傳或行銷等商業活動而獲致符合一般 

     社會通念之正常利益，智慧財產權及肖像權授權他人使用相關事務得委由自然人 

     或法人處理。  

   3.「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第 8點:各機關公務人員在公私立 

     學校兼課者，應經本機關首長核准。在辦公時間內，每週併計不得超過四小時， 

     並應依請假規定辦理。但教育行政人員不得在私立學校兼課兼職。 

   4.行政院修正「公務人員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財團法人及社團法 

     人董、監事職務規定」第 1、6點及補充規定，並自 110年 1月 22日生效。增訂 

     機要人員不得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董、監事及其他執行業務之重 

     要職務，並自同日生效。原已遴派機要人員兼任前開職務者，應即免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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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師兼職 

     教育部令修正發布「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自 1120204生效，重 

     點摘要如下: 

   1.教師不得經營商業。包括依公司法擔任公司發起人或公司負責人、依商業登記法 

     擔任商業負責人，或依其他法令擔任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負責人、董事、監察人 

     或相類似職務。 

   2.教師到職前擔任前項職務或經營事業須辦理解任登記者，至遲應於到職時提出書 

     面辭職，於三個月內完成解任登記，並向學校繳交有關證明文件。 

   3.教師兼任職務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且應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以執 

     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八小時。 

   4.教師兼職除相關法令規定隨職務異動或當然兼職者外，應事先提出申請，並經學 

     校書面核准。 

   5.教師兼職對本職工作、學術名譽及尊嚴無不良影響，亦無與其本職不相容之情形  

     者，得免報經學校核准，如:非常態性應邀演講或授課，且分享或發表內容未具營 

     利目的或商業宣傳行為;應政府機關、學校、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邀 

     請擔任非常態性之工作;擔任各級公私立學校學生家長會職務;擔任公寓大廈管理 

     委員會職務或管理負責人。 

   6.教師曾任或現任國家代表隊之運動選手，事先向學校提出申請，並經學校書面核 

     准，對本職工作無不良影響，且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得接受商業 

     代言(指接受法人、行號或團體邀請，有償或無償為商業性廣告、宣傳或參加其他 

     公開活動)。 

   7.教師得於下班時間從事下列行為(不包括至校外從事補習、家教之教學活動)： 

   (1)具社會公益性質之活動或其他非經常性、持續性之工作。 

   (2)依個人才藝表現，獲取適當報酬，並得就其財產之處分、智慧財產權及肖像權之 

      授權行使，獲取合理對價。 

   8.學校應就教師申請兼職建立校內審核管理機制進行實質審核;違反本原則規定之 

     案件，應提送教師評審委員會或其他會議進行審議。 

 (三)性騷擾 

     本府 1120710訂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處理性騷擾案件注意事項」，重點如下: 

   1.於工作場所顯著之處與機關網站公開揭示及不定期且多元管道宣導相關措施，維 

     護職場環境安全。 

   2.處理性騷擾案件之專責承辦人及主管，每人每年應完成與受理性騷擾申訴案件有 

     關之課程至少 4小時。 

   3.機關於知悉有性騷擾之情形時，立即啟動調查作業，並將調查結果書面通知當事 

     人。 



- ４ - 

 

   

   4.立即採取避免雙方當事人再次接觸之有效措施。 

   5.性騷擾申訴不限以書面提出(含言詞，應作成紀錄)。 

   6.如有知情不報或隱匿性騷擾事件，並經查證屬實者，應視其違失情節核予「記過」 

     以上之處分。 

   7.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且已結案者，應於 1週內啟動行政懲處作業，並核予「記 

     過」以上之處分，當年度考績（成、核）應考列「丙等」或相當等次。 

   8.最近 1年內對他人為性騷擾或跟蹤騷擾，致平時考核曾受記過 1次以上之處分， 

     不得辦理陞任。 

   9.被申訴人之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應立即施以專案輔導至少 1年，並應於 1個 

     月內完成性別平權等相關課程 3小時以上。 

  10.請新進人員簽署「禁止性騷擾聲明啟事」。 

 (四)不適任教師 

     各校於聘任教育人員前，應確實至不適任人員通報查詢系統查詢是否有不得聘任 

     之情事，對於學校現職教育人員應每 3個月辦理定期查詢；又如教育人員有不得 

     聘任情事，經學校或主管機關核准解聘、停聘或免職後，應依規定至不適任人員 

     通報查詢系統辦理通報。辦理通報及查詢作業之所有人員，對不適任人員通報資 

     料及所查閱之資料負有保密義務，除供業務需要之用外，不得作為其他用途。 

 (五)教師介聘 

     教育部 1121218令訂定發布「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辦法」，重點如下: 

   1.現職教師應在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始得申請介聘。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 

     要，或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不便有具體事實，不受此限制。 

   2.應扣除各項留職停薪期間所計算之實際年資。但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 

     間之年資，得合併採計至多二學期。 

   3.達成介聘之教師未依規定至介聘學校報到或放棄介聘者，十年內不得再申請介 

     聘，並依規定議處。 

 (六)健康檢查補助 

     113年度公立各級學校教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辦理方式如下: 

   1.年滿 50歲以上(62年 12月 31日以前出生)教師、薦任八職等以下職員:每 2年受 

     檢 1次補助 1萬 6,000元或每年受檢 1次補助 8,000元。 

   2.年滿 40歲以上未滿 50歲教師、八職等以下職員、年滿 40歲以上之技工友、滿 

     40歲以上且於現職機關連續服務滿1年之約聘僱人員:每2年受檢1次、補助4,500 

     元。 

   3.健檢補助表所列補助對象以外之教職員工及服務滿 6個月以上之代理教師、約聘 

     僱人員，認定為職安法適用對象，每 5年實施一次健檢，檢查紀錄由各校妥為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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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教師實施健檢得核給公假期間，學校課務之代課鐘點費由學校支應，儘量以寒暑 

     假及課餘時間辦理，健檢後回醫院看報告者，不在公假範圍內。 

   5.健檢補助表所列補助對象以外人員自費參加健檢者，得每 2年受檢 1次給予公假 

     1天實施健檢，惟教師課務應自理。 

   6.113年教職員工健檢請於 11月 30日前完成。 

(七)酒駕零容忍 

    酒後駕車經警察人員取締者，應於事發後一週內主動告知服務機關人事機構，請利 

    用專業研討活動等各式集會時機重申酒駕處理原則，廣為宣導酒後不開(騎)車，建 

    立酒駕零容忍觀念。另為提升工作效能，請併同宣導禁止同仁於上班期間或午休時 

    間飲酒及酒後滋事等，以端正紀律。 

(八)宣導事項 

  1.行政院 1130104函:113年軍公教員工待遇調增 4%，約聘僱人員酬金薪點折合率由 

    原 129.7元調為 135元，俟 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奉總統公布後，溯自 113 

    年 1月 1日生效;預計 3月 1日前完成薪資調整及補發作業。 

  2.113年年終工作獎金發給 1.5個月薪給(不含導師及特教職務加給)，春節前 10日 

    (113年 1月 31日)一次發給。 

  3.為配合教育局編列預算，有意於 114年退休者，請於 1130220(二)前親洽人事室登 

    記。 

  4.本校家政科代理教師甄選於 1月 11日辦理第 3次招考，經召開教評會決議錄取翁 

    立恆師。 

  5.113年起公務人員每人每年學習時數 20小時，其中 10小時須完成當前重大政策(1 

    小時)、環境教育(4小時)、民主治理價值(5小時)，另 10小時自行選讀與業務相 

    關課程。 

  6.113年年假自 2月 8日(四)至 2月 14日(三)共 7天，自 1月 29日(一)至 2月 7日 

    (三)計 8天為行政人員寒假延長工時半日補休，1月 22日(一)至 1月 26日(五)計 

    5天為全日上班，2月 17日(六) 補行上班(補 2月 8日)。 

  7.各處室有課程內之社團教師或兼代課教師等異動情形，請書面告知人事室，俾辦理 

    勞保加(退)保事宜及不適任人員查詢比對，並請依檔案相關規定保存書面告知紀 

    錄，以維護渠個人之權益 

六、會計室江怡蓁主任: 

   本校 112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基金來源 3億 5,158萬 8,197元(主要係公庫撥款收 

   入 3億 4,701萬 4,233元，占 98.7%)，基金用途 3億 5,433萬 6,110元（主要係 

   用人費用 3億 3,038萬 5,388元，占 93.24%），相關資料請參閱學校網站預決算會 

   計月報公開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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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家長會張珮琦會長： 

   家長會在這學期辦理的活動，我簡要說明如下:40週年路跑活動、校慶設攤、12 

   月冬至餐會、聖誕節布置、志工感恩餐會及召開家代大會等活動等，接下來還有 

   九年級包高中活動，目前也都順利準備中，感謝各位家代的配合，更感謝師長的 

   對孩子的照顧，若還有其他事務需要家長會協助，請各位師長向家長會提出，謝 

   謝。 

八、教師會王心怡會長:  

    非常感謝全體老師為孩子勞心勞力的付出，也感謝行政處室及家長會對教師會的 

    支持與協助，期望新的學期在教務與學務工作都能順利。也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謝謝大家。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校 112學年度第 2學期行事曆(草案)，提請審議(附件一)。 

   說  明：為利於本校 112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順利推行，故訂定本行事曆草案， 

            會議通過後，將公佈於本校網站供本校親師生參考。  

    決  議：無異議通過。 

    提案二：修訂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學生校內使用行動載具管理規範，提請審議 

            (附件二)。 

    說  明：本校學生校內使用行動載具管理規範，新增管理「具有通話或上網功能之 

            智慧型手錶」，提請校務會議委員討論。 

    決  議：無異議通過。 

提案三：修訂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提請審議(附件三)。 

說  明：本校修訂學生獎懲實施要點，提請校務會議委員討論。  

決  議：原要點之第拾叁條第十四項違反攜帶手機規定如:上課玩電動玩具、傳簡  

        訊、講電話、開機。修正文字為上學期間使用電動玩具或違反行動載具使 

        用規定如:手遊、傳簡訊、講電話、開機。現場決議:無異議通過。 

提案四：修訂原經110.01.19校務會議通過之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學生申訴案件 

        處理要點，提請審議(附件四)。 

說  明：1.依教育部112年12月1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20174186D號函及「臺北市國 

          民中小學學生申訴及再申訴案件處理辦法」修定之。 

        2.修訂原處理要點錯字。 

        3.修訂第肆條二款(五)學生代表二人，由各年級優良學生代表推選。 

        4.修訂附件一申訴書，增加輔導室簽收欄。 

        5.增訂附件三申訴案撤回申請書，以合乎第參條三款說明。  

 

file:///C:/Users/user/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公告/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學生校內使用行動載具管理規範(附件二).pdf
file:///C:/Users/user/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公告/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學生校內使用行動載具管理規範(附件二).pdf
公告/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附件三).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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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無異議通過。 

 捌、臨時動議: 

  一、820優良學生代表李同學: 

      由於朝會時段以及社團成果發表時，廣播音質模糊不清，聲音斷斷續續，建議學 

      校改善音響設備。 

      學務主任說明:針對操場及司令台的音響狀況不佳及部分設備故障部分，學務處 

      已請廠商估價，嗣後將由相關經費支應。 

 玖、主席結論: 

     非常感謝各位師長及家長，很快的學期即將結束，學校是一個大家庭，衷心期盼 

     大家能有共同的歸屬與榮耀。感謝行政夥伴及教師會的付出與協助。學校在硬體 

     設備部分，積極優化校園空間與環境，活動中心即將進行無障礙電梯新建工程， 

     此外，也爭取到學校外牆改善經費，未來將進行外牆整修工程。在軟體部分，積 

     極申辦國際教育、深耕交流、創新實驗課程等。新年度即將開始，祝福大家龍馬 

     精神、吉祥平安、榮華富貴，謝謝大家。 

 

 拾、散會。（中午11時45分） 

 

 


